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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日 
資料文件 
 
 

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  

 
為香港中學文憑考試而新設的成績匯報制度資料文件  

 
 
背景  
 

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在二零零五年宣布，將於二零零九年推行
三年初中 、三年高中和四年大學學制(新高中學制)。新學制讓所有學
生有機會接受六年中學教育，以應付香港不斷轉變的需要 。新的香港
中學文憑考試 (中學文憑試 )會由二零一二年開始舉行， 取代現時的兩
個公開考試，即香港中學會考和香港高級程度會考。 
 

 
詳情  

 
新的成績匯報制度 
 
2. 在 新 高 中 學 制 下 ， 中 學 文 憑 試 會 採 用 水 平 參 照 成 績 匯 報 制 度
(水平參照制度)匯報學生成績。新制度會停止採用現行制度下的 A 至
F分級，改為以五個表現等級標示考生成績，即第 1至第 5級─第 1
級最低，第 5級最高。新制度會按照一套預設的表現等級或水平，匯
報學生成績。採用等級而非分級的用意，是避免新舊兩套成績匯報制
度引起混淆。在考獲第 5級的考生中，成績最優異的會以 5*和 5**標
示，以資識別。水平參照制度是全新的成績匯報方法，其等級與原有
制度下的分級並沒有等值關係。 
 
3. 在水平參照制度下，等級水平固定不變，而各等級的人數比例
卻不會設定。獲評為某個等級的學生百分比， 視乎有多少學生達到所
界定的水平而定。 因此，使用新的匯報制度， 可得知不同時期考生水
平的變化。 
 
4. 水平參照制度下的表現水平，以描述指標界定。該套指標由有
關學科的專家、資深閱卷員和教師組成的小組制訂。在制訂指標的過
程中，小組評估並分析學生在先導測試和過往考試中的表現。新制度
又用學生習作樣本顯示預期學生達到的水平。 這些樣本配合等級描述
指 標 ， 可 說 明 各 等 級 所 代 表 的 表 現 水 平 。 水 平 以 具 透 明 度 的 方 式 設
定，並會向學生和教師公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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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平參照制度的優點 
 
5. 新的匯報制度有以下優點： 
 
(a) 確保評核結果切實反映課程的學習成果。 
 
(b) 根據典型的學生表現制訂一套以描述指標界定的表現水平等級，
用 以 匯 報 學 生 成 績 ， 能 更 清 楚 反 映 學 生 的 表 現 ， 並 提 供 更 多 資
料。教師和學生可更深入了解表現水平， 從而為學習和教學訂定
適當目標。 

 
(c)  清楚說明表現水平 ，更能促進 學與教，學生可從中得知如何才能
考取較高等級，而教師亦能知道如何協助學生爭取更佳成績。清
楚說明表現水平， 也有助僱主和大專院校遴選應徵者和報讀的學
生。 

 
(d) 新制度與其他國家的做法一致 ，按照國際認可的水平，匯報成績
評核結果。 

 
 
國際認可  
 
6. 香港考試及評核局(考評局)一直與多個國際基準評定組織緊密
合作，爭取他們認可中學文憑試成績。預計基準評定結果可於首屆中
學文憑試舉行前公布。在二零零八年十一月十日教育事務委員會會議
上，教育局和考評局承諾在二零零九年年底匯報香港中學文憑資歷基
準評定工作的進展。 
 
 
 
香港考試及評核局及 
教育局 
二零零八年十二月 


